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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7168]1、总则
1.1本技术规范书仅适用于四川泸州川南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川南发电）铁路专用线维护管理项目，它提出了工作内容、质量、现场管理要求、双方责任、违约考核等方面的要求。
1.2本技术规范书提出的技术要求是最低限度的要求，并未对一切技术细节作出规定，也未充分的详述有关标准规范、条文，但报价人应保证提供符合本技术规范书和现行标准的全新优质产品及服务。报价人服务还应满足国家有关安全、环保等强制性标准的要求。投标方如对本技术规范书有异议，应以书面形式明确提出。
1.3投标方必须执行本技术规范书所列的各项要求。本技术规范书所列要求有矛盾时，按较高要求执行。若本技术规范书前后有不一致的地方，以更有利于安装、运行、质量为原则，由招标方确定。
1.4投标方应对其提供的服务负有全责，如果由于投标方的服务质量问题而导致专用线设备无法长期、安全、经济、稳定地运行,无法满足所有技术性能要求，投标方必须为此负全部责任。
1.5在签订合同之后，招标方有权提出因规范、标准和规程发生变化而产生的一些补充要求，具体项目由双方共同商定，但投标方最终应予解决。当参数发生变化而引起的变化时，投标方应积极主动配合，且不加价。
1.6招标方不组织现场踏勘，需要现场踏勘，由投标方自行安排。
1.7资质要求
1.7.1投标方必须具有铁路客货运输及其服务或城市轨道交通设备建设资质。 
1.7.2投标方必须具有铁路工程建设、维护等与铁路建设、设备销售维护相关相近的资质。
1.8业绩要求：近五年至少具有1个铁路专用线运行维护业绩，需提供业绩证明文件。
1.9投标方需按招标方专用线实际情况制定《铁路专用线维护管理方案》，内容不仅限于组织机构、环保措施、应急管理措施等。
[bookmark: _Toc4829]2、项目概况
厂址位置
四川泸州川南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厂址位于泸州市江阳区江北镇，西北距江北镇最近点约600m，东北距泸州市区边缘直线距离约15km，公路距离约30km，东面距纳溪区约7.5km，南面距长江北岸约2km。
气象水文条件
气象水文特征见下表。
多年平均大气压力：				    973.2 hPa
多年最高气温：						40.2℃
多年最低气温：						-1.6 ℃
多年平均气温：						17.6 ℃
多年平均相对湿度：		    		84%
最小相对湿度：						21%
多年平均风速：						1.6m/s
多年年平均水温：				    18.5℃ 
多年平均降水量						1180.9mm
一日最大降水量						257.9mm
年平均雷暴日数						35天
最大雷暴日数				        53天
地质及水文条件
四川泸州川南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厂区附近地区无活动性断裂通过，地质构造稳定，根据《中国地震动峰值加速度区划图》(GB 18306-2001图A1)，场地地震基本烈度为6度，地震动峰值加速度值为0.05g。
厂区场地位于长江以北，南距长江约1.5km；区域地貌上归属于剥蚀堆积丘陵地貌，地势总体向长江河谷倾斜。厂区场地自然地面标高为281~319m，相对高差为38m，地形总体相对较为平缓。主厂房地段以及冷却塔地段、500kv屋外配电装置场地位于挖方区,场平后该区大部分地段为基岩出露。除灰及辅建地段、输煤系统的一部分位于规模较大的宽缓冲沟，及残丘周围的平缓冲沟地带，场平后该区大部分为填方区。
厂区场地中地下水赋存形式主要有两种：第四系土层中的上层滞水及孔隙水；岩石中的基岩裂隙水，包括浅层风化带裂隙水和基岩层间裂隙水，水量较大，为场地中主要的地下水形式。地下水对混凝土及钢筋混凝土中的钢筋无腐蚀性，对钢结构有弱腐蚀性。
铁路专用线在方山站泸州端接轨,接轨道岔编号为该站5号道岔,专用线起讫点为KO+000(隆叙铁路K73+095.76),终点为K9+575。按Ⅰ级专用线设计，最大限制坡度10%，最小曲线半径为 300 米，设计最大容许速度为 80千米/小时，全线采用 6502 电气集中连锁，64D型继电半自动闭塞。铁路专用线在方山站配备到发线3条(即方山站4、5、6线，含相关通信信号设备设施)。甲方在铁路专用线内设半边山车站(尽头式车站)，车站配备空车线2条重车线2条,机车走行线1条,修车线1条。铁路专用线总长9.57572Km,站线总长 7.4382Km,桥梁5座总长 1.21423Km,隧道2座总长 0.656Km,涵洞总长 0.55946 横延Km,渡槽 221.78m,倒虹吸16m，道岔15组，车站房屋2幢。
[bookmark: _Toc12575]3、承包范围、工作内容
3.1铁路专用线管理、维护工作专业性强，范围有别，强调分工与合作。为此规定投标方承包范围及工作内容分为电务系统、工务系统、运输人员系统，以及方山、半边山车站供水供电系统及房屋共四部分。
（1） 电务系统
1) 电气集中换算道岔55.445组。投标方负责更换配件、设备整治和电器测试、日常保养;
2) 通信设备及光电缆换算电缆61.067皮长Km。投标方负责更换配件设备整治和电器测试、日常保养;
3) 方山车站、半边山车站的水、电系统;
4)与代为管理维护相关的其他工作。
（2）工务系统
1)混凝土枕线路13.29482Km;
2)工务道岔 15组;
3)路基18.32487Km;
4)桥涵隧 16.4 百换算 m;
5)挡墙、护坡、排水沟、梯踏步、栏杆;（铁路专用线代为维护工作应包括铁路线沿线排水设施的巡查、检查工作在合同范围内）
6)与代为管理、维护相关的其他工作。
（3）投标方运输人员及机车应满足招标方生产需要。
（4）投标方负责方山半边山车站供水供电系统及房屋日常维护等费用（含国铁列检在方山站的办公生活设施维修、材料等费用）
3.2按照国家铁路局、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等相关规定，结合铁路专用线营运情况，确定大修周期。大修到期前一年，投标方向招标方提出大修书面计划，招标方委托有资质的单位进行大修工作，投标方有对大修质量验收责任和义务。
3.3除不可抗力(不可抗力包括:战争、动乱、空中飞行物体坚落，非乙方责任道成的爆炸、火灾，10级以上的风，50年一遇的雨、雪、洪灾，6级以上地震，下同)外造成铁路专用线内电务设施设备不能正常使用，投标方应及时修复并承担修复费用，以恢复铁路专用线内电务设施设备的良好状态。
3.4除不可抗力外造成铁路专用线内工务设施设备不能正常使用，投标方应及时修复并承担修复费用，以恢复铁路专用线内工务设施、设备良好状态。
3.5不可抗力致铁路专用线内工务设施设备不能正常使用，投标方应及时修复，以恢复铁路专用线内工务设施设备的良好状态。该修复项目通过招标方组织的竣工验收，该修复项目预算通过招标方审核后14日内，在本合同项下，该修复费用由招标方支付给投标方。
3.6代为管理维护费包括人工费材料费、机械费、管理费、利润、税等，但不包括大修费用。
4、技术要求
4.1铁路专用线的混凝土枕线路、工务道岔、路基、桥涵隧、挡墙、护坡、排水沟、梯踏步、栏杆等设施的代维代管按照《普速铁路线路修理规则》TG/GW 102-2019 铁总工电〔2019〕34号执行；安全按照《普速铁路工务安全规则》TG/GW 101-2014 铁总运〔2014〕272号执行。
4.2铁路专用线配备到发线3条(即方山站4、5、6线，含相关通信信号设备设施)的代维代管按照《铁路通信维护规则》TG/TX 106-2014 铁总运〔2014〕295号执行；信号维护按照《普速铁路信号维护规则》TG/XH 101-2015 铁总运〔2015〕238号执行。
4.3铁路专用线配备的办公生活设施原则上不新增，维修维护由投标方自行负责。
4.4投标方应建立健全管理机构，按项目经理责任制进行安全生产管理，配备项目安全及技术管理人员，不同工种的施工人员及数量应满足工期需要。投标方管理人员应熟悉燃煤电厂相关检修工作流程和安全管理标准。
4.5若投标方因技术原因或违反检修维修规程而造成质量不合格、返工、设备损坏事故等，或不听从招标方工作安排和指挥的，由招标方根据四川泸州川南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和国家相关规定进行考核和处罚。
5、质量管理
5.1质量目标：保证铁路专用线长期正常、无碍运行。
5.2投标方应建立、建全质量管理组织机构，建立质量管理体系，制定本工程的质量管理制度、质量检验和试验计划、质量通病预防措施并报招标方审查后实施。
5.3工程维护质量必须符合现行国家及行业有关标准的要求。
5.4工程施工质量必须符合现行国家及行业有关标准的要求，严格执行《普速铁路线路修理规则》、《普速铁路工务安全规则》等标准。
5.5在维护过程中因投标方维护不当导致的铁路线、车站等损坏，无论何种原因，投标方需按原品种和规格进行更换，更换费用由投标方承担。
5.6投标方因管理不善、人员过失等原因，发生质量事故的，除承担质量事故造成的全部损失外，应在招标方的要求下限期完成整改，如经整改仍达不到标准的，招标方有权终止合同。
5.7投标方在施工过程中发生质量事故或违反招标方关于工程质量管理相关要求时，招标方有权根据附件《施工进度、质量考核实施细则》对投标方进行考核。
5.8投标方施工过程中发生的质量考核款必须以现金形式7日内上缴招标方财务，否则将加倍考核。
6、双方责任与义务
6.1招标方责任与义务
（1）招标方应按本合同约定付款。
（2）招标方有责任按周期对工作范围内设备设施进行大修，致工务相关设施、设备危及行车安全，投标方有权封锁线路中止行车，同时，招标方承担相应责任。
6.2投标方责任与义务
投标方应精心组织开展铁路专用线各项设施设备的养护维修管理工作,使铁路专用线保持良好状态,确保铁路专用线营运安全。铁路专用线代为管理维护工作主要包括:
（1） 投标方应按铁路现行相关规程规定，有计划有组织开展铁路专用线设施设备养护维修管理工作。铁路专用线内设备设施因投标方维修养护管理不当造成的行车安全责任由投标方承担。
（2） 投标方对铁路专用线设施设备应进行每月不少于一次的定期检查,将检查情况向甲方通报;每年雨季进行定期(具体时间由双方协商确定)防洪检查,将检查情况向甲方通报;每季度末双方派代表对铁路专用线设施备进行一次联合检查，就铁路专用线设施设备养护维修管理工作交换意见，投标方就代为管理维护的季度工作情况形成书面报告。投标方应于本条述及相关工作结束后14日内，将通报、季度代为管理维护工作情况报告(纸质版)向甲方提交各一式2份。
（3）铁路专用线代为管理维护工作所需的材料由投标方提供，材料费已包含在代为管理维护费总额中。因代为管理维护工作更换的备件、材料质量问题造成的车辆损坏等安全事故，有投标方负责。
（4）合同履行期限内，铁路专用线内发生安全事故和第三方责任，招标方配合投标方，由招标方所在地应急管理部门组织进行事故调查，双方按事故调查组的调查结果各自承担相应责任。
（5）投标方的所有管理管维人员进入招标方厂区进行铁路专用线管理维护工作时，必须严格遵守招标方的相关制度。
[bookmark: _Toc26607]7、考核验收办法
7.1专用线维修保养工作的检查、考核和验收时间定为日常和每季度，由招标方组织人员进行日常(不定期)检查考核和季度考评。
7.2投标方每月对工作情况进行总结，每季度对季度工作情况进行总结，报送招标方验收。结算以季度考评结果作为评价结算依据。      
7.3甲方于工厂站即半边山站范围内向乙方无偿提供水、电，并随机检查乙方水、电使用情况。甲方检查发现乙方浪费水、电，该情形每发生一次，乙方向甲方支付违约金500元。
7.4因乙方代为管理、维护原因致使铁路专用线运煤停运24小时以内（含本数），乙方向甲方支付违约金5万元；致使铁路专用线运煤停运48小时以内（含本数），乙方向甲方支付违约金10万元；致使铁路专用线运煤停运48小时以上，乙方向甲方支付违约金20万元。
8、合同期限
本次招标合同期为3年，2026年1月1日-2028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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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下列情形之一时，甲方有权单方解除合同并不返还履约保证金，因此给甲方造成的直接损失由乙方负责赔偿：
9.1一年内，乙方所得的季度考评等级为“不合格”累计达三次；
9.2甲方对乙方上一年的维护工作质量、安全文明工作等方面进行综合考评，考评等级为“不合格”；
9.3合同履行期限内，乙方在甲方生产现场发生一般安全事故。安全事故判定按《安全生产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号）执行。若有最新规定，则按最新规定执行；
9.4一年内，乙方派驻甲方生产现场人员的数量、技能不能满足合同项目需要，且甲方要求整改而乙方未整改，该情形出现两次；
9.5一年内，因乙方原因导致甲方机组非计划停运一次；
9.6因管理不善、人员过失等原因，发生质量事故的，未按甲方要求完成整改的。






附件1 外委维护单位考核评分细则

1.总则:为加强对外委维护单位的管理，确保外委维护项目安全、优质、按期按合同要求完成，特制定本考评细则。
2.原则：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客观真实反映外委维护单位履行合同情况。
3.适用范围：适用于我公司所有外委维护项目的参与单位。
4.参照标准：《四川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安全生产管理办法》、《川南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安全生产管理办法》等。
5.考评单位（人员）: 公司分管生产领导、计划经营部、生产技术部、安全监察部、发电部、设备维修部、综合事务部、燃煤质检部等共计10-15名人员参评。
6.考评方式及等级：为客观反映外委维护项目参与单位的工作,本考评的计分方式为去掉一个最高分和一个最低分，最后的平均分即为该单位得分。考评分优、良、基本合格、不合格四个等级。其中，95分及以上为优；80∽95分为良（不含95分）；60∽80分为基本合格（不含80分）；60分以下为不合格。
7.项目保证金支付标准：每季度在支付项目保证金前2周，由公司组织相关部门进行联合考评。项目保证金支付标准依据考评等级，按该级项目保证金支付标准支付（详见下表）。
	考核等级
	优≧95分
	80分≤良<95分
	60≤基本合格<80分
	不合格<60分

	支付标准
	100%
	应付金额×考评分数%
	应付金额×考评分数%
	0%



附件2 施工安全文明施工考核实施细则
[bookmark: _Toc14076][bookmark: _Toc15978]施工安全文明施工考核实施细则
	序号
	考核内容
	考核标准
	考核金额
	考核部门

	1． 
	从业人员未经安规培训和考核合格后上岗
	安规要求
	200元/人.次
	安健环部或生产技术部

	2． 
	未按期对特殊工种人员的资格进行确认
	安规要求
	200元/次
	安健环部或生产技术部

	3． 
	施工作业前未对相关人员进行安全交底、技术交底
	安规要求
	200元/次
	安健环部或生产技术部

	4． 
	发生违章（指挥、作业、装置、管理）现象和行为
	规程和上级、厂有关规定为准
	200元/人次
	安健环部或生产技术部

	5． 
	现场安全帽不带安全帽、不系紧安全帽带
	现场验证
	50元/人次
	安健环部或生产技术部

	6． 
	未按规定穿工作服和佩带劳保用品
	现场验证
	300元/人次
	安健环部或生产技术部

	7． 
	施工电源和现场照明电源没有漏电保护器；
	现场见证
	200元/人次
	安健环部或生产技术部

	8． 
	没有特种作业资质证人员进行特种作业工作
	现场见证
	200元/人次
	安健环部或生产技术部

	9． 
	车辆违章驾驶
	现场见证
	100元/次
	安健环部或生产技术部

	10． 
	施工现场脏、乱、差
	现场见证
	100元/处
	安健环部或生产技术部

	11． 
	安全专项活动查出的装置违章、隐患、缺陷应消除而未消除的
	现场验证
	200元/处
	安健环部或生产技术部

	12． 
	作业、施工现场达不到工完料净场地清
	现场见证
	100元/处
	安健环部或生产技术部

	13． 
	未即时进行安全、文明施工整改
	安全、文明施工整改未按期完成或完成后未书面回复
	200元/项
	安健环部或生产技术部

	14． 
	未确认与承接工作相适应的工作票签发人、负责人名单
	安规要求
	200元/次
	安健环部或生产技术部

	15． 
	有落物、坠落的危险作业区域，未设置安全围栏和明显警示标志，无专人监护
	现场见证
	200元/次
	安健环部或生产技术部

	16． 
	拆除的孔洞盖板、栏杆、隔离等未及时恢复
	现场验证
	200元/次
	安健环部或生产技术部

	17． 
	发生人身轻伤
	现场见证
	5000元/人次
	安健环部或生产技术部

	18． 
	发生人身重伤
	安全有关规定
	50000元/人次
	安健环部或生产技术部

	19． 
	发生人身重伤以上事故
	安全有关规定
	200000元/人次
	安健环部或生产技术部

	20． 
	发生人身伤亡未遂
	现场见证
	1000元/次
	安健环部或生产技术部

	21． 
	发生人身伤亡、设备事故（损坏）未遂，瞒情不报的
	现场见证
	5000元/次
	安健环部或生产技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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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进度、质量考核实施细则
	序号
	考核内容
	考核标准
	考核金额
	考核部门

	一、施工进度考核

	1． 
	未按时上报工作计划
	每月25日前报送当月工作总结和下月工作计划
	200元/次
	生产技术部

	2． 
	未按时完成工作任务
	按工作任务工期要求
	200元/天
	生产技术部

	3． 
	未按要求及时管理、维护铁路线
	按规范和合同约定
	100元/天
	生产技术部

	4． 
	未按期对进行防洪检查
	按规范和合同约定
	100元/天
	生产技术部

	5． 
	工作票办理不及时
	按工作任务工期要求
	200元/次
	生产技术部

	二、质量管理

	1． 
	铁路维护质量不合格
	以规范标准为准
	200元/次
	生产技术部

	2． 
	违犯作业指导书规定
	以规定标准及程序为准
	200元/次
	生产技术部

	3． 
	未即时进行质量整改
	质量整改未按期完成或完成后未书面回复
	200元/次
	生产技术部

	4． 
	铁路线受损无法正常运行未及时上报和采取措施补救
	未及时上报或采取有效补救措施
	200元/次
	生产技术部



